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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6

辛丁遂向壬癸借出30,000,000.00港元(當時折合30,930,000.00澳門元)，以便轉入辛乙以辛丙的名義所開設的銀行帳戶內。



427

2006年2月1日，辛甲在銀行(17)帳號為XXXXXXXXXX之帳戶內，以電滙方式將30,000,000.00港元匯到辛乙以辛丙的名義在銀行(16)開設的帳號為XXXXXXXXX之帳戶內。



428

隨後辛乙分別於 2006年2月10日、2月17日、2月27日、3月3日、3月15日及3月22日，以電匯方式先後六次，每次5,000,000.00港元匯到癸乙在香港銀行(12)開設的帳號為 XXX-XXX-X-XXXXXX-X 的帳戶內。



429

接著，辛甲要求癸乙開出支票號碼分別為 XXXXXX(支票日期為 2006年2月13日)、XXXXXX(支票日期為2006年2月20日)、XXXXXX(支票日期為2006年2月28日)、XXXXXX(支票日期為2006年3月6日)、XXXXXX(支票日期為2006年3月15日)及 XXXXXX(支票日期為2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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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自“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w/index.php?title=Page:Verdict_(Chinese_translation)_of_Ao_Man_Long.pdf/126&oldid=1768761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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